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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黃大仙區議會  

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  

第十二次會議紀錄  

 
 
日期︰  2026 年 1 月 20 日 (星期二 ) 
時間︰  下午 5 時正  
地點︰  九龍黃大仙龍翔道 138 號龍翔辦公大樓 6 樓  

黃大仙區議會會議室  
 
出席者：   
  
主席：   

李鎧麟先生 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  
組員：   

陳偉坤先生 ,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陳英先生 ,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馮健樂先生 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洪楚英先生 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黎榮浩先生 ,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李東江先生 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梁騰丰先生 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雷啟蓮女士 ,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莫健榮先生 ,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魏仕成先生 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潘卓斌先生 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譚美普女士 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鄧雯蕙女士 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楊諾軒先生 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姚逸華女士 ,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袁國強先生 ,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越毅強先生 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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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者：     

胡鉅華先生 ,  JP 黃大仙民政事務專員 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 

鍾凱婷女士  黃大仙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 

王文秀女士  高級聯絡主任 (1)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 

陳慧慈女士  高級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 

林嘉麗女士  行政助理 (區議會 )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 

    
秘書：     

盧芷茵女士  一級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  

 

 
開會辭  

 

主席歡迎各組員出席第七屆黃大仙區議會 (區議會 )轄下提振

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 (工作小組 )第十二次會議。  

 
 
一 .  通過黃大仙區議會轄下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 2025 年

11 月 18 日第十一次會議的會議紀錄  

 
2.  組員備悉秘書處於會前沒有收到有關上次會議紀錄的修訂

建議，並同意通過上次會議紀錄。  

 
 
二 .  2026 年度工作小組擬議工作計劃報告  

 

3.  主席以投影片 (附件 )報告工作小組擬於 2 月 12 日至 15 日 (即

農曆年廿五至年廿八期間 )，聯同區議會及地區團體在黃大仙廣場舉辦

「 2026 黃大仙情人節新春市集」(「市集」)，以及於 3 月 7 日在黃大仙

廣場及廟宇廣場舉辦「黃大仙丙午年龍獅喜舞賀新歲」 (「龍獅節」 )。 

 
4.  鄧雯蕙議員以投影片 (附件 )介紹「市集」的舉行日期和時間、

活動目標及內容。「市集」的開幕儀式定於 2 月 13 日下午 6 時舉行。

另外，大會將於 2 月 11 日至 12 日上午搭建和佈置「市集」並測試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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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水及電力供應，同時安排商戶進駐。商戶可在 12 日下午完成佈置後

隨即進行試業，因此「市集」的宣傳海報標示活動的開始日期為 2 月

12 日。  

 
5.  主席表示，由於「市集」在 2 月 12 日仍處於搭建及商戶進

駐的準備階段，故部分商戶或須待 2 月 13 日才能正式營業。他建議在

宣傳海報上註明 2 月 12 日為試業日，並將正式活動日期改為 2 月 13

日至 15 日，以免市民和遊客誤以為試業日的商戶陣容即為參與活動的

所有商戶，影響「市集」的吸引力。  

 
6. 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(民政處 )代表表示，若宣傳海報標示活動

將於 2 月 12 日開始，市民或會誤以為「市集」的所有攤位商戶均會在

當天正式營業。因此，他建議海報無需列明活動會於 2 月 12 日開始。

然而，他歡迎商戶在完成佈置後提前試業，亦歡迎市民提前到訪攤位參

觀選購。  

 
7.  組員就「市集」的開放時間及宣傳海報設計提出意見如下： 

 
(i)  組員建議於 2 月 12 日在活動場地張貼告示，表示當天

為「市集」的試業日，所有攤位將於 2 月 13 日正式營

業，以便在試業日到訪的市民及遊客了解只有部分攤

位開放的原因，並吸引他們於正式營業期間再次蒞臨；

以及  

 
(ii)  組員建議與所有攤位商戶充分溝通，了解各個商戶可

否統一於 2 月 12 日下午特定時間開始正式營業。若所

有商戶均能配合，則可在宣傳海報上列明當日的營業

時間。否則，組員建議以 2 月 13 日作為活動開始日。 

 
8.  鄧雯蕙議員就組員建議的回應綜述如下：  

 

(i)  「市集」宣傳海報的日期將更改為「 2026 年 2 月 13 至

15 日」，海報完成修改後將發送予各位組員，以便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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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在辦事處張貼海報協助宣傳。此外，已上載至社交媒

體及網絡平台的宣傳海報亦會同步更新；  

 
(ii)  有攤位商戶反映希望能提早於 2 月 11 日進駐「市集」。

然而礙於當天將進行電力裝置工程，她建議商戶於 2 月

12 日才進駐佈置，並最快在當日下午營業；以及  

 
(iii )  「市集」的開幕儀式將有傳媒採訪，各媒體將在當日下

午 5 時到場。  

 
9.  主席就組員的意見綜合回應，表示將盡快向所有攤位商戶確

認他們能否在 2 月 12 日指定時間起正式營業，同時考慮如何在活動海

報上清晰標示活動開放時間。若只有部分商戶能於指定時間起正式營

業，大會將於活動場地張貼告示，提示市民及遊客 2 月 12 日為試業日。 

 
10.  主席以投影片 (附件 )簡介黃大仙區宣傳短片 (宣傳短片 )由本

地著名導演葉念琛先生執導，並加入了愛情故事元素，以推廣黃大仙區

的美食、自然風景及文化地標。宣傳短片已於 2025 年 11 月完成拍攝，

並計劃於 2 月 14 日 (即西方情人節當天 )下午在「市集」活動期間舉行

首映禮。主席期望組員能夠攜眷出席，共同欣賞宣傳短片首播，同時在

「市集」挑選心儀的情人節禮物，共渡甜蜜的情人節。  

 
11.  主席續介紹宣傳短片的推廣策略如下：  

 
(i)  工作小組將於 2 月上旬開始在各大網路平台 (如：小紅

書、抖音、YouTube)進行預熱宣傳，並發布約 30 秒的

預告片，宣布完整宣傳短片將於 2 月 14 日在「市集」

舉行的首映禮推出，以吸引更多市民和遊客前來參與

活動；  

 
(ii)  葉念琛先生及宣傳短片的男女主角將於 2 月 14 日出席

首映禮，並與現場觀眾進行分享及互動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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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 宣傳短片的正式版本將在首映禮後上載至各大網路平

台，以持續吸引更多區內外市民及遊客前來本區遊覽。 

 
12.  組員就宣傳短片的首映禮及推廣策略提出意見如下：  

 
(i)  組員建議提前在 1 月推出預告片及宣傳首映禮活動，

以便遊客規劃訪港安排；  

 
(ii)  組員指出 2 月 14 日為西方情人節，預料不少市民早已

安排節目，或會影響其參與首映禮的意願。若首映禮安

排在 2 月 13 日晚上舉行，反而可藉夜色營造浪漫氣

氛，因此詢問可否同時舉辦「市集」開幕禮和首映禮，

以大幅提升活動的吸引力；  

 
(iii )  組員建議為「市集」及首映禮設計兩款獨立的宣傳海

報，以清晰劃分兩個性質不同的活動，加強宣傳效果；

以及  

 
(iv)  組員建議在「市集」開幕及首映禮前舉辦傳媒招待會，

並邀請媒體在活動開始前到場準備及熟悉環境，以豐

富其新聞素材及內容。  

 
13.  民政處代表表示，「市集」將設有絢麗的燈飾及大型許願區，

如將首映禮定於晚上舉行，確實能增添氣氛。惟考慮到媒體預備新聞素

材及撰寫文稿需時，因此首映禮定於下午舉行，以確保傳媒可在同日晚

上發放新聞稿。  

 
14.  主席就組員的意見回應如下：  

 
(i)  就「市集」開幕禮和首映禮的時間安排，主席表示 2 月

13 日為星期五，參加者或在開幕禮後另有安排，或誤

以為首映禮僅為次要活動而提早離場，導致首映禮的

關注度不足。此外，考慮到「市集」開幕儀式和宣傳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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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首映禮的活動性質不同，經與導演商討並綜合考慮

各方因素後，最終決定安排首映禮於 2 月 14 日下午獨

立舉行，以確保活動的宣傳效果；以及  

 
(ii)  主席贊同為「市集」及首映禮設計兩款獨立海報。另外，

就組員建議提早發布宣傳短片預告片的意見，工作小

組將與相關持份者溝通，期望可以盡快推出預告片，提

升宣傳效果。  

 
15.  李東江議員以投影片 (附件 )介紹「龍獅節」活動。活動延續

去年成功經驗，期望成為本區的年度重點活動之一。李議員補充「龍獅

節」的構思和重點活動內容如下：  

 
(i)  是次活動的宣傳海報將以去年的海報設計為主調，並

以龍獅圖案為主題，只輕微變更部分圖案，以便市民迅

速辨識活動與「龍獅節」有關，增強活動識別度和吸引

力；  

 
(ii)  是次活動節目內容豐富，日間表演包括醒獅採青及吐

祝福幡儀式、大金龍表演及巡遊等。此外，活動將呈現

梅花樁及武術等技藝，藉此營造濃厚的節慶氣氛並弘

揚傳統文化；  

 
(iii )  參考去年經驗，夜光龍表演雖安排在較晚時段進行，但

仍吸引眾多市民和遊客觀賞。今年將沿用去年的模式，

並加入著名藝人獻唱及演藝表演環節，期望能進一步

提升活動的吸引力；  

 
(iv)  是次活動除了保留去年的互動體驗攤位外，亦將設有

非遺打卡區及文創作品展示區，以互動元素提升參加

者的參與度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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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)  是次活動特別安排了青年導賞大使，向市民及遊客介

紹各個特色攤位及龍獅的傳承文化，加深他們對中國

傳統文化特色的了解；  

 
(vi)  是次活動邀請了黃大仙區內的團體和學校參與表演，

亦安排了支持機構的義工團隊提供支援；以及  

 

(vii)  宣傳短片將會在是次活動的攤位循環播放，以向市民

及遊客推廣黃大仙區的風土人情。  

 
16.  主席回顧組員曾在 2024 年的工作小組會議上提出可在本區

恆常舉辦具有標誌性的活動，當中包括關於非遺等文化主題的活動，以

吸引遊客和本地市民每年參與。因此，工作小組將在農曆新年期間舉辦

「市集」及「龍獅節」活動，希望能延續去年經驗，創造屬於黃大仙區

的恆常文化活動。  

 
 
三 .  其他事項  

 
17.  組員沒有提出其他討論事項。  

 
 
四 .  下次會議日期  

 
18.  工作小組第十三次會議日期訂於 2026 年 3 月 17 日 (星期二 )

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後舉行。  

 
19.  會議於下午 5 時 30 分結束。  

 
 
 
黃大仙區議會秘書處  

2026 年 3 月  



2026

附件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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